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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经信函〔2022〕39号

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政协重庆市铜梁区委员会十一届一次会议  第192号建议的复函

刘紫耀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对个体餐饮商户安装燃气报警设备给予支持的建议》（第192号）收悉。区经济信息委高度重视代表提案，我委领导组织相关部门、企业对代表提案进行了讨论。现回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降低成本、减轻微型个体商户负担的建议

对于个体餐饮商户安装燃气报警设备，在2021年12月印发的《重庆市深化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1〕156号）中明确规定，各区县政府要通过公开征集、集中比选的方式，选择资质齐全、质量可靠、售后完备、价格合理的燃气类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销售安装单位，及时向社会公布企业名称、资质等级、联系方式、产品型号、收费价格、服务内容等信息。各区县政府供用户选择的销售安装单位原则上不少于3家，每家销售安装单位高中低档三档产品至少各1种。2022年1月铜梁区政府印发了《重庆市铜梁区深化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，进一步落实相关规定。为落实市、区两级政府文件要求，我委通过公开征集、集中比选，选择了19家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销售安装单位，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布，各单位提供高中低档产品供用户选择，用户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加装不同厂家、不同档次报警切断装置，达到降低成本、减轻个体商户负担目的。

二、关于“先安装设备，后推算气费”的建议

根据《加快推进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使用工作方案》要求，我委按照“分类分批、安全有序”的原则，确保单位用户2022年2月底前完成加装使用燃气泄漏报警装置。关于“先安装设备，后推算气费”的建议，不仅增加了燃气泄漏报警装置销售安装企业的负担，而且延缓了单位用户的安装进度，由于周边区县也并未采用先安装设备后推算气费的方法，故我区选择先收费再安装的方法。

此复函已经区经信委主任陈瑜同志审签。对以上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，请填写回执上寄给区政协提案委，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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